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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龚利波 应伟健

从搞人身控制到玩所谓“互联网+”，如今，它们隐藏更深且危害更甚——

扒掉“马甲”,看清非法传销本质

图为去年奉化警方破获“1040阳光工程”传销案时的情景。 （图片由公安部门提供）

非法传销犯罪
频频发生，已成社
会“顽疾”

近段时间以来，“善心汇”特
大非法传销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
响。7月30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通报了我市打击“善心汇”的相关
情况，部分宁波籍“善心汇”传销
人员还现身说法，向广大市民揭露

“善心汇”打着慈善的幌子骗钱的
真相。

也正是在这一天，市市场监管
局披露了去年查获的一起重大传销
案件的详情。去年6月12日，鄞州
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鄞州区
嵩江中路 577号戈尔登酒店二楼绿
洲厅进行检查，发现会议厅门口右
侧放有两块广告牌，其中一块标有

“2016 富豪俱乐部全球顶尖财富机
遇”等字样，另一块广告牌是关于

“笑财神”宋某的个人介绍。会议
厅 内 正 在 召 开 “ 富 豪 俱 乐 部 会
议”，现场参会人数 60 余人。当
天，鄞州区市场监管局对宋某涉嫌
组织人员参加传销活动进行立案调
查。

经查，这个所谓的“富豪俱乐
部”采取分层升级模式吸纳会员：
要成为会员必须由原富豪俱乐部的
会 员 进 行 推 荐 ， 向 推 荐 人 缴 纳
3000 元的入会申请费；从成为初
级会员开始，每推荐一人加入，就
可获得推荐人缴纳的 3000 元直荐
费 ， 但 其 中 1000 元 须 购 买 V 币
……最终，鄞州区市场监管局确认
宋某属于非法传销，对其作出了罚
没款近115万元的行政处罚。

这样的案件近年来并不少见。
去年4月25日，奉化警方接到省公
安厅提供的线索，有一个叫“1040
阳光工程”的传销团伙在奉化活
动。警方立即展开侦查，发现该传
销团伙最早来源于江苏南通，后辗
转福建漳州市以及我省的湖州安吉
县，最终落脚于奉化城区。

“1040 阳光工程”是一种较为
新型的传销模式。传销团伙首脑谎
称自己从事的是国家支持的重点项
目“阳光工程”，是“自愿连锁经
营”的“资本运作”项目。与以往
的固定模式相区别，这种传销模式
的组织者摒弃了传统扣押人员、限
制人身自由等明显违法行为，变为
好吃好喝款待的“温柔”政策，以
及宣称不愿意可以随时走人的自由
管理，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
性。最终，警方捣毁 25 个传销窝
点，抓获涉案人员125人。

“ 去 年 4 月 ， 省 公 安 厅 发 起
‘猎首’专项行动，全省公安合力
围剿传销骨干头目，重拳打击传销
犯罪活动。近 4个月内，我市共捣
毁传销窝点 78个。”市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去年严打，
今年我市的非法传销犯罪有所收
敛。

传销活动“马
甲”多，新“玩”
法层出不穷

“以往的传销大多是拉人头发
展下线买卖相关产品，现在更‘精
明’了，玩的花样也更多了，最常
见的一种就是‘空手套白狼’。”民
警说，在宁波发现的传销组织基本
上是外流进来的。传销这一屡打不
绝的“幽灵”也在发生变化，呈现
出新的特点。

如今，有些传销组织的洗脑
模式不再是传统的人身拘禁，然
后“趴地铺”“吃大锅饭”进行

“创业”，而是利用打牌、聊天甚
至 网 络 “ 鸡 汤 ” 的 方 式 灌 输 思
想 。 奉 化 破 获 的 “1040 阳 光 工
程 ” 非 法 传 销 案 就 是 最 好 的 说
明，其传销模式采用的是“企业
化管理”。作息时间都有明确的规
定；做事、说话也有专人教导指
挥；甚至连内部人员的手机号码
都是集团号码。不仅如此，还可
以请假出门，人身相对自由，也
可以随时退出，就如同一个正规
的企业，让人难辨真假。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
非法传销犯罪的手法在不断变换。
其打出的“招牌”也更加具有迷惑
性，比如以“纯资本”运作为噱
头，披上“电子商务”“网络营
销”“股权投资”等“马甲”，或者
冠以“金融互助”“爱心慈善”“虚
拟货币”“电子商务”“微信营销”
等名头，隐蔽性极高，初时很难令
人将其与传销挂起钩来。

与此同时，其与集资诈骗、非
法经营、非法拘禁、传授犯罪方法
等违法犯罪行为交织伴生。其涉案
金额和社会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传
统的落地传销，而且参与传销的人
群也呈现出高学历和年轻化的趋
势。在奉化抓获的涉案人员中，有
不少人文化程度很高。

民警介绍，南京曾发生过这样
一起案件，有老人应邀参加免费的

“一日游”活动，之后被“导游”
带到了一家公司。对方忽悠老人参
与投资，承诺只要 5万元，即可每
年得到 10%的分红。没有什么合
同，只有薄薄的一张收据。而且，

“导游”还鼓动老人介绍其他老人
加入，因此能得到相应的提成。而
这种情况显然是P2P诈骗与非法传
销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复合式
犯罪。

民警说，只要认准三点就能辨
别是否是非法传销活动：第一，是
否需要缴纳入会费；第二，是否需
要发展下线，并按人头收取回扣；
第三，对方是否在灌输一种不劳而
获、短期便可以赚大钱的理念，定
期获得返利回报。传销最主要的特
征是，组织需要被发展人员发展其
他人员加入来盈利，这些人员形成
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
非法利益。

“主战场”转移
至网络，非法传销
也“互联网+”

移动网络以及移动支付普及
后，非法传销的区域性、限制性也
更模糊，向更广的人群扩散。如今
的传销呈现出“互联网+”的特
点，网站、QQ、微信已成为其发
展的重要渠道，隐蔽性强、取证难
更是加大了打击难度。

今年5月20日，德州小伙李文
星通过在线招聘平台 BOSS直聘找
到“工作”，从北京南站出发前往
天津。而7月14日，李文星的遗体
在天津静海区一处水坑里被发现。
前几天，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针
对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溺亡一事
进行回应：已基本查明李文星被诱
骗进入传销组织的经过，陈某、张
某、江某某、翟某某、胡某等 5名
涉案人员已被抓获。

在“李文星案”发生后，天
津有关方面作出部署，迅速开展
一场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
动。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
比如发动社会，发动群众，揭发
检举，有奖举报，举报越多，奖
励越多；动员各级政府、各级组
织，采取分片包干，进行地毯式
摸排清理，绝不留死角。因为传
销是具有流动性的，仅天津一地
如此行事恐怕于事无补，只有全
国 都 采 取 行 动 ， 且 力 度 始 终 不
减，才有望遏制传销气焰。

有媒体报道称，传销进入中
国 28 年 ， 渗 透 区 域 广 泛 ， 还 被
分为“南派”与“北派”，并且
近年来呈现出“南北融合”的趋
势。尽管打击未曾停止过，但这
一“顽疾”仍然难以根治，现如
今还陷入了“打而不绝反猖獗”
的怪圈。

打击非法传销犯罪，需要长期
有效的综合治理，完善立法、依法
严惩，加强打击力度。同时，还需
加强行政监督、管理水平和政府部
门协调联动，调动社会力量、建立
通报奖励机制等手段。

此外，有法律界人士建议，如
今大型传销类案件多通过网络实
施，加强网络监管刻不容缓。一方
面要加强“净网”行动，落实信息
发布实名制，清扫各类虚假诈骗信
息；另一方面，也给相应的网络平
台立好规矩，实行追责制。

余姚公安的长
效治理机制可借鉴

遏制非法传销犯罪，余姚公安
在这方面颇有心得，并且构建了打
防传销长效工作机制，严密日常管
理、强化基础排摸，深入挤压其活

动生存空间。
近年来余姚屡破传销大案，并

且这两年当地的非法传销犯罪有所
减少。2014 年，余姚曾破获一起
假冒“天津天狮”的传销大案，捣
毁 28 个传销窝点，抓获 320 余人；
2015 年 7 月 23 日，余姚公安又在
成都、江苏、宁波等地对公安部督
办的“3·30”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案进行集中收网，彻底摧毁了一
个以“1040 阳光工程”为名从事
纯资本运作的传销团伙，这起案件
被列为省打击传销十大典型案例之
一。

余姚公安针对本地传销犯罪的
流入性、隐蔽性等特点，首先是坚
持立足源头管控，重点围绕重点人
员、活动空间等方面，全面落实查
控措施。

据悉，当地公安部门充分发挥
了派出所、基层治保组织和社区组
织的基层触角作用，对流动人口、
出租房屋、公共场所加强排摸，获
取第一手线索。同时，依托流动人
口管理机制，只要是发现有传销嫌
疑的人员，就会将其加入“预警名
单”，一旦有所动作就能迅速实施
预警发现；立足“大数据库”，梳
理出传销犯罪高危省市区，有针对
性 防 范 ， 并 且 围 绕 高 危 人 员 的

“吃、住、行、消”等方面开展源
头化、动态式查控。

其次，构建常态打击机制，坚
持主动进攻。余姚公安从打防传销
犯罪零经验开始，注重历练和提
高，通过不断总结、分析、归纳，
形成了多套贴近实战的技战法，如
侦办“天津天狮”传销犯罪“四查
三强化”技战法。该技战法根据

“天津天狮”传销犯罪特点，围绕
人员、证据两个要素，通过前期排
摸、信息碰撞、分析研判，强化规
模圈定、骨干确定、证据固定流
程，有效实现“精确打击、全程打
击”效果。

第三，构建立体防范机制，筑
牢抵御屏障。在余姚市领导的牵
头、协调下，依托打击传销领导
小组和联席会议，公安、市场监
督局等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执
法联动制度，对发现的传销活动
信息进行互通，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分析研判传销形势。同时，
强化经侦、网警、治安、刑侦、
法制、综合等各警种联动集成、
优 势 互 补 、 同 步 上 案 、 合 成 打
击，有力形成对传销违法犯罪活
动的研判打防体系，其中对传销
犯罪前科人员、传销活动报警着
重建立了分析研判机制。

此外，余姚公安还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传销类警情处置
工作的通知》，有力加强工作针对
性和操作性。“传销犯罪形式也在
不断更新，我们也在根据形式更
新机制，尤其是在打击那些无人
身限制的网络传销方面，还需要
更多的研究与创新，这样才能补
上短板。”余姚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说。

非法传销作为存在已

久的社会“毒瘤”，不仅

屡禁不止，反而“与时俱

进 ” 地 披 上 了 “ 互 联

网+”的马甲，实施犯罪

时更为隐蔽，同时危害更

甚。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善心汇”特大非法传销

案，就是伪装成“互联

网+慈善”的模式来实施

犯罪。

有民警说，打击非法

传销工作，任重而道远，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

备。同时，打击传销也是

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

长期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理

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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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今年
上半年全省查处各类传销案件 69
起，涉案资金超 10亿元，抓获重
点传销头目 51人，捣毁传销窝点
35个。

浙江工商首创“三色预警”
工作机制，该项工作机制定期汇
总、评估研判工商、公安、综
治、信访等部门的涉传数据，每
两个月发布一次预警通报，以

“红、黄、绿”色区分预警各市、
县传销形势，提高了打击整治传
销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色
预警”制度实施以来，共发布通
报12期，42个县 （市、区） 被红
色预警，72 个县 （市、区） 被黄

色预警。台州、宁波、湖州等地
已将“三色”预警工作下沉到乡
镇 （街道），提高了预警的灵敏
度。

针 对 当 前 不 断 蔓 延 的 打 着
“微商”“众筹”“多层分销”等名
义从事网络传销违法活动，今年
浙江工商部署开展了打击网络传
销违法犯罪和“红盾网剑”两大
专项执法行动，有效遏制网络传
销发展势头。

截至 5 月底，浙江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查处 27起网络传销案
件，已结案 4 起，调查处理 14
起，9 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据新华社）

浙江上半年查处
各类传销案件69起
涉案资金超10亿元


